附件7：
网络送教工作要求

根据《关于做好2025年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安置工作的通知》（桂教基教〔2025〕7号）精神，我县网络送教建档按送教上门的要求建立“一人一案”，要求具体如下：
一、实行网络送教的条件
因残疾儿童少年举家外出务工或生活，不方便送教教师进入家庭开展送教上门服务的适龄残疾学生。
二、网络送教实施的方式
可以通过微课、微视频、电话、微信互动等“网络送教”方式，开展远程课程资源同步辅导，实时指导适龄残疾学生学习、康复。
三、网络送教次数、课时
[bookmark: _GoBack]网络送教每月至少送教2次（不含假期），每次至少3个课时，每个课时不少于30分钟，全学年60学时。
四、网络送教建档材料清单
1．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基本信息表（附件6）；
2．学生户籍复印件；
3．残疾证复印件；
4．学生全国学籍卡（在学籍系统下载，加盖学校公章，不是学校自建的纸质学籍卡）；
5．适龄残疾儿童社会生活能力评估材料（评估认定结果通知、送教上门申请审批材料、婴儿-初中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、婴儿—初中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检查记录单、评估照片及其他相关评估材料）；
6．柳州市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安置暨送教上门工作手册(试行)；
7．开展网络送教照片、教案、网络课程资源、同步辅导资料等佐证。
8．家访等其他相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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